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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工作先进个人

申报表







申 报 人：
申报类别：  突出贡献奖   先进个人
所在单位：



扬   州   大   学
2020年12月


填  表  说  明


1．申报类别请在相应框中打“✓”。
2．承担科研项目（纵向项目限填国家级项目）须是近五年以来主持或完成的项目。
3．论文（代表作）、专著及获奖（限填部省级奖项）须是近五年以来主持或完成的部分。 
4．智库类成果及创作类成果须是近五年以来获得B类等以上的成果。

















	申报类别
	  突出贡献奖    先进个人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学历学位
	

	职 称
	
	所在单位
	

	手 机
	
	电子信箱
	

	先进个人申报条件 
	请在满足条件后面打“✓”

	1.近五年来，以扬州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和第一完成人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以上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2.近五年来，以扬州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主持承担国家级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或主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其中重点项目1项）；或主持承担的横向科研项目到帐经费累计400万元以上。
	

	3.近五年来，以扬州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和第一作者发表高水平代表作：在顶级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学术论文1篇；或在中外文权威期刊发表论文5篇以上；或在学校学术期刊榜发表代表作论文累计15篇以上。
	

	4.近五年来，以扬州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和第一作者获得B类以上智库类成果或创作类成果3项以上。
	

	*以下表格请申报人根据满足条件选择填写

	承担科研项目情况

	起止年限
	项目来源
	项目名称
	经费
	是否结项

	
	
	
	
	

	
	
	
	
	

	
	
	
	
	

	
	
	
	
	

	获得奖励情况

	获奖时间
	奖项名称
	奖励等级
	授奖部门

	
	
	
	

	
	
	
	

	
	
	
	

	
	
	
	

	
	
	
	

	高水平代表作发表情况

	序号
	论文题目
	期刊名
	发表时间
	收录情况

	
	
	
	
	

	
	
	
	
	

	
	
	
	
	

	
	
	
	
	

	
	
	
	
	

	   
	
	
	
	

	
	
	
	
	

	
	
	
	
	

	
	
	
	
	

	
	
	
	
	

	专著出版情况

	序号
	著作名称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智库类成果情况

	序号
	成果名称
	提交单位及成果反响
	采纳或批示时间

	
	
	
	

	
	
	
	

	
	
	
	

	
	
	
	

	
	
	
	

	创作类成果情况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类别
	成果发表、出版、参赛、展演及获奖情况

	
	
	
	

	
	
	
	

	
	
	
	

	
	
	
	

	
	
	
	

	申请者的承诺：
  
 我承诺对本人填写的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






 申请人（签章）：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意见：



                                             负责人（盖章）：
                                             年    月    日

	评审专家组意见：



专家组组长：
                                             年    月    日

	学校学术委员会（人文社科）专业委员会意见：



[bookmark: _GoBack]专委会主任：
年    月    日



附   件
1．承担的科研项目立项通知书或结项证书
2．发表的论文代表作复印件（封面、版权页、目录及正文）
3. 出版的专著原件
4．获科研成果奖或其它奖励证明材料
5．智库类成果及创作类成果的证明材料
6．其他需要说明的材料
